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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编

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光城”、“发行人”、“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公布的相关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或发行人向一创投行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一创投行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作

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阳光城”或“发行人”）2020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20 阳

城 01”、债券代码“149103.SZ”）、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债券简称“20 阳城 02”、债券代码

“149104.SZ”）、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20 阳城 03”、债券代码“149208.SZ”）、2020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债券简称“20 阳城 04”、债

券代码“149256.SZ”）、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债券简称“21 阳城 01”、债券代码“149363.SZ”）、2021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1阳城 02”、债

券代码“149545.SZ”）的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持续

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

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大公关于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

BBB 的公告》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7 日出具了《大公关

于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 BBB 的公告》，主

要内容如下：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或“公司”）

于债券市场发行多期债券。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评定阳光城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负面，“21 阳光城 MTN001”、“21 阳城 01”、“21 阳城 02”、

“20 阳城 01”、“20 阳城 02”、“20 阳城 03”、“20 阳城 04”、“20 阳

光城 MTN001”、“20 阳光城 MTN002”和“20 阳光城 MTN003”的

信用等级为 AA+。 

阳光城 2021 年度业绩预计大幅亏损反映其盈利能力显著下降，

对债务偿还缺乏有效保障。阳光城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发布《阳光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告》称，阳光城 2021 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亏损 45.00 亿元～58.00 亿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计亏损 73.00 亿元～86.00

亿元，同比大幅亏损。业绩预亏一方面是因为阳光城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2021 年房地产行业政策调控升级，公司为进一步促进销售回款，

采取降价措施；同时，阳光城再融资受阻，回款流动性大幅受限，流

动性承压明显，对阳光城销售构成很大影响，且未来销售情况亦不容

乐观。另一方面，阳光城 2021 年度竣备项目数量减少，房地产业务

结算规模下降导致营业利润减少。 

另一方面，阳光城新增“21 阳城 01”利息展期以及“21 阳光城

MTN001”未按期偿付利息，反映其债务偿还能力明显下降。因近期

偿债资金筹措压力较大，阳光城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 9:15 至 2022 年

1 月 24 日 15:00 召开关于“21 阳城 01”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

过将应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支付的利息展期至 2023 年 1 月 22 日。此

外，“21 阳光城 MTN001”未按期偿付利息，2022 年 1 月 29 日，阳



光城发布公告称，“21 阳光城 MTN001”未能通过利息展期的议案，

本期中期票据设置了 5 个工作日的宽限期，若阳光城在该期限内对应

付利息进行了足额偿还，则不构成在本期中期票据项下的违约。 

大公认为，阳光城盈利能力显著下降，对债务偿还缺乏有效保障；

阳光城新增“21 阳城 01”利息展期以及“21 阳光城 MTN001”未按

期偿付利息，反映其债务偿还能力明显下降。因此，大公决定将阳光

城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 BBB，评级展望维持负面，“21 阳光城

MTN001”、“21 阳城 01”、“21 阳城 02”、“20 阳城 01”、“20 阳城 02”、

“20 阳城 03”、“20 阳城 04”、“20 阳光城 MTN001”、“20 阳光城

MTN002”和“20 阳光城 MTN003”信用等级调整为 BBB。” 

二、《深圳前海联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华济建筑

实业资产支持票据临时信息披露公告》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7 日出具了《深

圳前海联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华济建筑实业资产支

持票据临时信息披露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深圳前海联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华济建筑实

业资产支持票据（以下简称“资产支持票据”）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

发行。 

现发行载体管理机构/受托人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根

据《深圳前海联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华济建筑实业

资产支持票据信托信托合同》（以下筒称“《信托合同》”）约定，进行



临时信息披露：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 发起机构：深圳前海联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 共同债务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主承销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5、 债券名称：深圳前海联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

期华济建筑实业资产支持票据优先级、深圳前海联捷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2020 年度第一期华济建筑实业资产支持票据次级 

6、 债券简称：20华济建筑 ABN001 优先、20华济建筑 ABN001

次 

7、 债券代码：082001070、082001071 

8、 发行总额：5 亿元（优先级 4.99 亿元，次级 0.01 亿元） 

9、 债券利率：优先级 6.88%，次级无利率 

10、 信托生效日/起息日：2020 年 12 月 24 日 

11、 预期到期日：2022 年 11 月 18 曰 

12、 法定到期日：2024 年 11 月 18 日 

二、发起机构、发行载体和相关中介机构名称、地址 

 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发行载体管理

机构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 3 号通

泰大厦 C 座 1 0 层  

0 1 0- 88 08 82 95  

0 1 0- 88 08 83 31  

牵头主承销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 2 8 号  0 1 0- 56 36 65 08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 8 号中

信证券大厦  
0 1 0- 60 83 89 34  

资产服务机构  
深圳前海联捷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 30 9 9 号

中国储能大厦 3 6 楼  
0 7 55 -2 39 15 71 7  

资金保管机构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5 0 号  0 5 92 -2 38 35 12  

登记托管机构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

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 东 路 2 号  021-23198888 

支付代理机构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2 号 021-23198888 

三、临时披露事项 

本期资产支持票据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6 日发布《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下调深

圳前海联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华济建筑实业优先级

资产支持票据信用等级的公告》（东方金诚公告【2022】0033 号），

公告显示：鉴于共同债务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

光城集团”）预计 2021 年净利润大幅亏损、阳光城集团发布未按期支

付“21 阳光城 MTN001”利息的公告，东方金诚根据信用评级相关

制度实施了本次不定期跟踪评级。东方金诚信用评级委员会决定将阳

光城集团主体信用等级由 AA 下调至 BBB，评级展望为负面，同时

将“20 华济建筑 ABN001 优先”信用等级由 AAsf下调至 BBBsf；评

级理由详见评级机构发布的公告。东方金诚将持续关注导致评级下调

事项的最新进展、评估其对阳光城集团主体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以及

对相关债项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做出后续评级行动。 



根据《信托合同》第 19.7 条款规定，资产支持票据信用评级结

果或评级展望发生不利变化时，受托人应在事件发生后 3 个工作日内

进行临时信息披露，现就本期资产支持票据优先级评级下调情况发布

本公告进行披露。同时，本次评级下调情况已触发提前清偿事件，发

行载体管理机构和主承销商拟召集持有人会议就相关事项进行决议。 

提请票据持有人关注相关风险及持有人会议相关安排。 

四、其他事项 

2022 年 1 月 29 日，阳光城集团发布《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告》公布其 2021 年净利润预计亏损情况及主要原因；

同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关于对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就相关情况进行问询。业绩预告及关注函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官方网站相关公告。 

2022 年 1 月 30 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诚信国际”）发布公告决定将阳光城集团的主体信用等级由 AA

调降至 BBB。同时，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告显示，阳光城集团主

体信用等级的调降将触发“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

期资产支持票据”贷款提前到期事件，根据相关约定将召开持有人会

议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关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应付利息及持有人会议的相关情况，以及“阳光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贷款提前到期事



件的后续处理，详见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相关公

告。 

管理人将继续对上述事项后续进展保持关注，提请票据持有人关

注相关风险。” 

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2

年第二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8 日出具了《阳光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 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2年第二次持有人会议决议

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持有人会议的基本信息 

发行人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项简称：21 阳光城 MTN001 

会议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2 年第二次持有人会议 

召集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时间：2022 年 2 月 8 日上午 10:00 

召开地点：非现场会议 

二、会议参会情况与会议有效性 

1、会议召开形式 

本次会议采用非现场形式召开。 



2、会议参会情况 

21 阳光城 MTN001 持有人共计 3 家，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

人或持有人代理人共计 3 家。出席持有人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会持有人持券金额 5.8 亿元，占本期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金额的

比例为 100%。 

3、会议有效性 

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会议规

程》，并经出席会议的见证律师确认，出席 21 阳光城 MTN001 持有

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表决权数额已达到 21 阳光城 MTN001 持有人总

表决权的 50%以上，且关于豁免本次持有人会议召集、召开、表决程

序的相关要求的议案获得表决通过，本次会议召开有效。 

三、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对《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 2022 年第二次持有人会议议案》（以下简称“《议案》”）进行了审

议和表决。经见证律师见证，本次持有人会议对《议案》的审议及表

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豁免本次持有人会议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的

相关要求的议案 

截至表决截止日日终，召集人共收到表决票 3 张。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3 张，合计持有的“21 阳光城 MTN001”发行面值总额为人民

币 5.8 亿元，占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包括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额的 100%；反对 0 张，合计持有的“21 阳光城MTN001”发行面值

总额为人民币 0 亿元，占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包括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额的 0%；弃权 0 张，合计持有的“21 阳光城MTN001”发

行面值总额为人民币 0 亿元，占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包括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额的 0%。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会议规程》的规定，本议案获得出席本

次会议的持有“21 阳光城MTN001”9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含债券持

有人代理人）同意，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二）：关于变更“21 阳光城 MTN001”兑付方案的议案 

截至表决截止日日终，召集人共收到表决票 3 张。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3 张，合计持有的“21 阳光城 MTN001”发行面值总额为人民

币 5.8 亿元，占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包括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额的 100%；反对 0 张，合计持有的“21 阳光城 MTN001”发行面值

总额为人民币 0 亿元，占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包括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额的 0%；弃权 0 张，合计持有的“21 阳光城MTN001”发

行面值总额为人民币 0 亿元，占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包括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额的 0%。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会议规程》的规定，本议案获得出席本

次会议的持有“21 阳光城MTN001”9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含债券持

有人代理人）同意，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三）：关于变更“21 阳光城 MTN001”宽限期条款的议案 



截至表决截止日日终，召集人共收到表决票 3 张。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3 张，合计持有的“21 阳光城 MTN001”发行面值总额为人民

币 5.8 亿元，占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包括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额的 100%；反对 0 张，合计持有的“21 阳光城MTN001”发行面值

总额为人民币 0 亿元，占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包括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额的 0%；弃权 0 张，合计持有的“21 阳光城MTN001”发

行面值总额为人民币 0 亿元，占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包括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额的 0%。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会议规程》的规定，本议案获得出席本

次会议的持有“21 阳光城 MTN001”9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含债券持

有人代理人）同意，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四）：有条件同意阳光城对本期中期票据增加林腾蛟先生

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截至表决截止日日终，召集人共收到表决票 3 张。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3 张，合计持有的“21 阳光城 MTN001”发行面值总额为人民

币 5.8 亿元，占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包括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额的 100%；反对 0 张，合计持有的“21 阳光城MTN001”发行面值

总额为人民币 0 亿元，占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包括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额的 0%；弃权 0 张，合计持有的“21 阳光城MTN001”发

行面值总额为人民币 0 亿元，占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包括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额的 0%。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会议规程》的规定，本议案获得出席本

次会议的持有“21 阳光城MTN001”9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含债券持

有人代理人）同意，且议案（一）、议案（二）和议案（三）同时表

决通过，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四、相关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全程由上海海德安达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孙金来、孙金彪

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通过持有人会议决议同意豁

免，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会议规程》及

《募集说明书》等文件规定，最终本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获得通过，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出具了《阳光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减持公司股份的预

披露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股东泰康人寿出具的《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未

来六个月内减持阳光城股份的计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泰康人寿 165,201,279 3.99%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泰康人寿根据公司资产配置需求和相关投资决策，

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减持股份来源：其中 165,174,779 股为泰康人寿通过协议转让

方式受让，26,500 股为泰康人寿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取得。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4、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等法律法规

允许的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5、减持数量及比例：不超过 165,174,7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9%）。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认。 

7、相关承诺履行：泰康人寿不存在与公司相关的承诺事项，也

不存在股份锁定承诺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

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

间，公司股东泰康人寿将严格遵守上述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要求。” 

五、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一创投行作为“20 阳城 01”、“20 阳城 02”、“20 阳城 03”、“20 阳

城 04”、“21 阳城 01”、“21 阳城 02”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

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

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一创投行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

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

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事项，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



断。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阳光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公司债券 2022 年第十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之盖章页）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2 月 14 日 


